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建立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行业技术专家的智慧和作用、满足我区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日益发展的需求，提供行业管理政策的智力支持，配合开展勘察设计质量检查、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质量检查和技术咨询等活动，我局决定建立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现向公开征集专家，具体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在我市从事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科研教育、行政监管、行业协会等领域从事勘察设计行业、施工现场管理、装配式建筑、绿色建筑、绿色建材相关工作及各类专业活动的专家。
　　二、申报条件
　　（一）热爱本职工作，对工作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愿意积极履行本通知提及的专家职责，有较高的专业学术水平，了解或熟悉本学科专业领域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
　　（二）熟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或施工现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具有较高的理论和技术水平。
　　（三）具备符合下列条件：
　　1.若该专业类别未实行注册制的，需获得高级职称3年以上（含3年）；
　　2.若该专业类别已实行注册制的，需是具有10年以上（含 10年）专业工作经历的注册工程师。
　　（四）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岁。
　　三、专家库的主要功能和入库专家的专业类别
　　（一）专家库的主要功能
　　1.参与研究、制订、评审工程勘察设计、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装配式建筑相关政策文件。
　　2.参与勘察设计业务培训、讲座、技术交流等。
　　3.向住建主管部门提供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建议，参与相关技术论证、技术评审、勘察设计审图质量检查、工程项目现场检查（如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检查、新技术新材料应用情况检查）等。
　　4.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工作，对技术审查、日常检查等工作中存在的异议问题进行研究、论证、评定，给出建议意见。
　　5.协助处理相关信访、投诉、质疑、答疑等。
　　6.承担区住建水利局临时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入库专家的专业类别
　　工程勘察，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城镇燃气、供水排水）工程设计，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施工现场管理等方面。
　　四、申报程序
　　（一）自愿申报
　　由本人自荐或单位推荐，符合条件的专业人员应在2023年3月10日前将以下申请材料电子版压缩包文件发送至区住建水利局邮箱（nhzjza@163.com）：
　　1.《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专家推荐表》（详见附件1），加盖单位公章（pdf格式扫描件和word版一同提交）。
　　2.《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专家汇总表》（excel格式，详见附件2）。
　　3.申请人学历证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本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以及本人从事相关工作的业绩证明材料及所获奖励证明等（pdf格式扫描件）。
　　（二）组织审查
　　根据申报情况，结合各专业需要，我局将对申报专家进行综合审查。
　　（三）对外公布
　　审查结束后，经公示无异议后，确认入库，我局将对外公布。
　　五、其他要求
　　（一）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我局将根据专家工作的开展情况、专家成员的履职情况适时优化专家库人员结构。
　　（二）专家因健康状况、业务能力、个人信誉等原因不再胜任相关工作的，停止入库。
　　（三）请各单位大力支持，把能代表本单位专业特点和技术实力、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的专家推荐入库。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志明、江美仪。
　　联系电话：0757-86286071/86283855。
　　联系邮箱：nhzjza@163.com。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天佑三路1号604室。
 

附件1：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专家推荐表.doc
附件2：南海区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库专家汇总表.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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